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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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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酱香型年份白酒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遵义市酱香型年份白酒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贮运

及标签等。 

本文件适用于遵义市酱香型年份白酒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QB/T 5164   白酒中乙醇的稳定碳同位素比值（13C/12C）测定方法 气相色谱-燃烧-稳定同位素比

值质谱法 

DB52/T 867 酱香型白酒酿酒用高粱 

DB52/T 868 酱香型白酒酿酒用小麦 

DB52/T 869 酱香型白酒酿酒用谷壳 

DB52/T 870 酱香型白酒酿酒用水 

DB52/T 873  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技术规范 

DB52/T 876  大曲酱香型白酒贮存勾兑管理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 75 号令）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10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遵义市酱香型年份白酒  Zunyi aged jiangxiang xing baijiu  

在遵义市酱香白酒产区（汇川区、仁怀市、习水县、赤水市）范围内，以当地或周边红缨子糯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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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水为原料，高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大曲酱香酒生产工艺，经固态法双边发酵、蒸馏、

贮存陈酿后，使用具有不同贮存时间、香气、口味、风格的基酒和调味酒按一定比例进行勾兑调味后制

成的，具有年份老酒特殊风味的大曲酱香型白酒。 

3.2 

年份  age 

指酱香型年份白酒经勾兑和调味后，其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及微量物质组成相近似基酒的贮存陈酿

时间。酱香型年份白酒的年份为 5 年及以上，以年为单位递增。 

4  要求 

4.1  生产要求 

4.1.1  生产资质 

遵义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白酒生产许可证的以生产大曲酱香型白酒为主的规模以上企业，酿造历史

不低于 10 年，建厂厂龄应与轮次基酒、综合基酒等的实际贮存年份相匹配，且有完整生产记录及酒库

贮存、出入库记录。即产品标注年份不得早于酒厂的建厂时间。 

4.1.2  生产能力 

生产企业应具备满足年产传统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的设备设施，传统大曲酱香型基酒年产量 600

吨以上；应拥有较大规模贮存条件和严格分级贮存管理措施和流程，拥有年份酒贮存库，基酒贮存能力

3000 吨以上。 

4.1.3  质量体系 

生产企业应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或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近 5 年无重大不良诚

信记录、无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记录、无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建设有白酒质量安全检验实验室，具备理

化检测所需的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和设施等，检测员应具有相应资质。企业应配备有年份白酒生产技

术人员团队，含酿酒师、品酒师、检测员及质量管理人员，总人数不少于 8 人。 

4.1.4  生产记录 

生产企业应建立年份白酒从原料到成品全过程可追溯的生产记录管理体系，具备所生产年份白酒

相关完整的酒库原始记录，包括基酒入库、签封、启用信息等，相关文件应长期保存。在生产年份酒前，

企业需提前申请年份酒生产认证报备，并在每批次产品生产后提供相关记录的签字复印件进行备案。 

4.1.5  原料和辅料 

高梁应符合 DB52/T 867 标准规定，小麦应符合 DB52/T 868 标准规定，谷壳应符合 DB52/T 869 标

准规定，水应符合 DB52/T 870 标准规定。 

4.1.6  生产工艺 

以优质红缨子高粱、小麦、水为原料，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传统固态法发酵、蒸馏、陈酿后，使

用具有不同贮存时间、香气、口味、风格的基酒按一定比例进行勾兑，并用调味酒勾调后制成，按本文

件要求灌装、贴标、检验合格后上市销售。其中，综合基酒生产应满足 DB52/T 873 标准要求，基酒贮

存和勾兑应满足 DB52/T 876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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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酱香型年份白酒 

20 年以上 16～20 年 11～15 年 5～10 年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澈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香     气 

酱香突出、老熟香

显著、芳香幽雅细

腻、空杯留香持久 

酱香突出，陈香显

著，芳香幽雅舒适，

空杯留香持久 

酱香突出，有陈香，

芳香明显，空杯留

香持久 

酱香突出，焦香舒

适，空杯留香持久 

口     味 

酒体醇厚、丰满协

调，老熟味显著、自

然，回味悠长持久 

酒体醇厚、丰满协

调，陈味显著，回味

悠长  

酒体醇厚，丰满协

调，陈味明显，回味

长 

酒体醇厚，较丰满，

陈味较明显，回味

较悠长  

风     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典型风格 

4.3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要求 

项    目 优    级 

酒精度（以 20℃时计）/%vol 53.0 a 

总酸（以乙酸计）/（g/L）  2.00 ~ 3.00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              ≥ 2.50 

固形物/（g/L）                            ≤ 1.00 

a 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1.0%vol。 

4.4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 GB 2757 的规定。 

4.5  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4.6  真实性要求 

4.6.1  纯粮酿造 

应为纯粮酿造，不得添加外源乙醇及非酱香型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质。 

4.6.2  产品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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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声称年份不得高于该品牌年份白酒年份预测模型测得的年份。 

4.6.3  产品真实性 

真实酱香型年份白酒与其相对应标准样品（同批次）谱图相似度应不低于 95%，否则认为该样品

为假品。 

4.7  溯源要求 

生产企业应当建立每一批次酱香型年份白酒的溯源体系，包括其生产、贮存、上市、物流、销售

商店等信息。 

4.8  认定体系要求 

经抽查及检验验证，当该款酱香型年份白酒的生产、感官、理化、食品安全和真实性要求均符合

本文件规定时，认定该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准许其使用“遵义市酱香型年份白酒”相关标识。 

5  分析方法 

5.1  感官要求 

按 GB/T 10345 执行。 

5.2  理化要求 

5.2.1 酒精度 

按GB 5009.225执行。 

5.2.2 总酸、总酯、固形物 

按GB/T 10345执行。 

5.3  净含量 

按JJF 1070执行。 

5.4  真实性要求 

5.4.1 纯粮酿造 

按照 QB/T 5164 测定白酒中乙醇及微量醇类、酯类物质的 13C/12C 比值，建立年份酒同位素数据库，

综合判断是否添加外源乙醇或外源呈香呈味物质。 

5.4.2 产品年份 

分别按照 GB/T 10345 中乙酸乙酯测定方法和附录 A 方法测定不同陈酿年份基酒微量风味组分气

相色谱和核磁共振指纹谱图，建立风味组分谱图数据库，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构建该品牌年份白酒年

份预测模型，对成品年份白酒年份进行测定。 

5.4.3 产品真实性 

对比用相同方法（GB/T 10345 中乙酸乙酯测定方法或附录 A 方法）测得的待鉴定样品及其相对应

标准样品（同批次）谱图的相似性，根据相似度鉴别该样品真实性。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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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批次 

以同一条件、同一时间段内生产的同一品种和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6.2  抽样 

    某款年份白酒第一次生产后，在上市销售前从贮存库中该批产品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 6 个独立包

装，分别进行感官、理化、安全等指标检验和真实性（纯粮酿造、年份）鉴定。每批次产品随机抽取

不少于 4 个独立包装作为该批次产品的标准样品。 

6.3  检验分类 

6.3.1 出厂检验 

由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部门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按本文件对该批次产品感官、理化和安全指标

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质量合格证的产品，方可出厂。 

6.3.2 鉴定检验 

6.3.2.1针对新产品，需分别做纯粮酿造检验和产品声称年份验证分析，并出具检验报告。 

6.3.2.2当消费者对产品真实性产生质疑或应监管部门对产品进行抽检时，需对该样品及相应标准样

品开展产品真实性分析。 

6.4  判定规则 

检验合格且真实性符合要求，视为真实酱香型年份白酒，方可以“遵义市酱香型白酒年份酒”进

行销售。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GB/T 10346 执行。 

7.2  标签按 GB 2757 和 GB 7718 执行外，还应标注以下信息：遵义市酱香型年份白酒标识、年份、

产品备案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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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白酒一维核磁共振氢谱（1H NMR）的测定方法 

A.1   原理  

自旋量子数I=1/2的氢原子核，在静磁场中核磁矩和外磁场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组分裂的能级，受适

当频率电磁波照射时，可使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核同时发生共振，采用合适的方式对白酒中的乙醇和

水的氢信号进行抑制，检测器接收到随时间衰减的自由感应信号（FID)，经过傅立叶变换及其它的处理

操作得到需要的1H NMR图谱。 

A.2   试剂和溶液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                  

A.2.1  重水（D2O）：纯度≥99.8%。 

A.2.2  3-（三甲基硅烷基）氘代丙酸钠（(CH3)3SiCD2CD2CO2Na，TSP）。 

A.2.3  磷酸二氢钾。 

A.2.4  叠氮化钠。 

A.2.5  浓磷酸。 

A.2.6  氢氧化钠。 

A.2.7  浓盐酸。 

A.2.8  TSP溶液：称取氘TSP 1.00 g(精确至0.01 g)，加入重水（A.3.1）溶解并定容至10 mL，摇匀。          

A.2.9  叠氮化钠溶液：称取0.130 g（精确至0.01 g)叠氮化钠，加入重水（A.3.1）溶解并定容至10 mL。     

A.2.10  磷酸二氢钾溶液：称取8.00 g(精确至0.01 g)磷酸二氢钾于烧杯中，加入100 mL重水（A.3.1）溶

解。  

A.2.11 缓冲液：100 mL磷酸二氢钾溶液（A.3.3）转移至200 mL容量瓶中，向其中加入5 mL磷酸（A.3.5）、

2 mL TSP溶液（A.3.8）、2 mL叠氮化钠溶液（A.3.9）以及50 mL重水（A.3.1）。静置24小时后，测定

该溶液pH值，若pH > 2.0，则加入适量浓磷酸（A.3.5）调整，若pH < 2.0，则加入适量磷酸二氢钾（A.3.3）

调整，直至pH稳定到2.0±0.02。 

A.2.12 氢氧化钠溶液(8 g/L)：称取8 g（精确至0.01g）氢氧化钠用水溶解，并定容至100mL。 

A.2.13 盐酸溶液（2 mol/L）：准确移取15mL浓盐酸用水定容至100mL。 

A.3  仪器和设备 

A.3.1  核磁共振波谱仪：不低于 400 MHz；可控温，温度精度不低于±0.1K。 

A.3.2  NMR 样品管：外径 5 mm，同心且均匀。 

A.3.3  pH 计：精度为±0.01。 

A.3.4  移液器：量程为 10 μL～100 μL 和 100 μL～1 00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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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涡流振荡器。 

A.3.6  分析天平。 

A.3.7  微孔过滤膜：孔径 0.45 μm（水系）。 

A.4  测试步骤 

A.4.1  样品制备 

用移液枪准确吸取100 μL缓冲溶液（A.3.11）于2 mL离心管，加入900 μL白酒样品，采用涡流振荡

器振荡30 s，混合均匀。采用氢氧化钠溶液(8 g/L)或盐酸溶液（2 mol/L）准确调整混合液的pH值至4.0±

0.02，用滤膜过滤，然后吸取600 μL混合液于5 mm NMR样品管中，核磁共振测定。 

A.4.2 核磁共振参考条件 

A.4.2.1 NMR 样品管不旋转。 

A.4.2.2 检测温度：300 K（±0.1）。 

A.4.2.3 空扫次数（DS）：4 次。 

A.4.2.4 扫描次数（NS）：64 次。 

A.4.2.5 谱宽（SW）：20.00 ppm。 

A.4.2.6 采样点数（TD）：65536。 

A.4.2.7 接收增益（RG）：16。 

A.4.2.8 弛豫延迟（D1）：≥ 4 s。 

A.4.2.9 以 TSP 硅烷甲基氢作为化学位移的零点。 

A.4.2.10 采用脉冲序列用于乙醇（δH 1.2 和 3.6）和水（δH 4.8）的信号抑制。 

A.4.3  核磁共振检测步骤 

A.4.3.1 按照相关操作规程对探头温度进行校正，并对 1H 谱灵敏度、分辨力、线性、谱定量重复性进行

校准。 

A.4.3.2 将装有待测试样的样品管置于核磁共振仪检测腔内，设置样品管不旋转。 

A.4.3.3 设置待测样品温度为 300 K，需等待至少 5 min 至样品温度稳定至设定值再进行测试。 

A.4.3.4 新建氢谱标准实验文件。 

A.4.3.5 调用合适的脉冲序列。 

A.4.3.6 调谐、锁场、匀场。 

A.4.3.7 根据前述（D 5.2）上机测试参考条件设定谱宽、弛豫延迟时间、接收增益、采样点数、空扫次

数、扫描次数，并根据水峰、乙醇峰压制效果优化压制位置、压制功率等，可根据仪器厂家、样品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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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接受增益值，并保持增益值为固定值。 

A.4.3.7 采集核磁共振信号，见图 A.1。 

A.4.3.8 将仪器所测谱图保存，并记录仪器状态和测量数据。 

A.4.3.9 信号的预处理: 核磁数据傅立叶变换、相位校正、基线校正和化学位移的定标等。 

 

图 A.1 白酒样品的1H NMR指纹谱图（δ，0~5.5） 

 

A.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1H NMR指纹图谱特征峰积分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

术平均值的10%。 

 

 

 

 

 


